附件1：

“我的低碳生活”暨“我心中的科技馆”

摄影大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我的低碳生活”暨“我心中的科技馆” 
2、 活动目的

借“科技馆一周年庆”之际，为我市各阶层科技摄影爱好者打造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使来自于我市民间优秀的平面摄影作品能在这种科技的盛会里呈现给广大市民。同时也是向各界群众宣传“低碳、环保、绿色”这一新时代的生活理念以及分享大家在科技馆体验的乐趣。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重庆科技馆
4、 活动时间
作品征集时间：2010年9月1日至9月27日
公众投票时间：2010年10月1日至10月30日
终评颁奖时间：2010年11月初
五、参赛对象
我市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摄影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

六、奖项设置（本次活动设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一等奖2名（每组各1名），奖品：证书、奖金1200元、重庆科技馆IMAX影院2010年至2011年电影票3张。
二等奖4名（每组各2名），奖品：证书、奖金800元、重庆科技馆IMAX影院2010年至2011年电影票3张。
三等奖6名（每组各3名），奖品：证书、奖金400元、重庆科技馆IMAX影院2010年至2011年电影票3张。
最佳潜力奖6名（每组各3名），奖品：证书、重庆科技馆IMAX影院2010年至2011年电影票3张。
晋级入围奖32名（每组各16名），奖品：证书、重庆科技馆参观门票——家庭套票1套（含成人票2张、儿童票1张）。
幸运观众奖3名，奖品：重庆科技馆IMAX影院2010年至2011年电影票3张。
七、大赛流程
（一）作品征集：由参赛者按活动要求和时间将作品报送至重庆科技馆。
（二）初评入围：由专家评审组对作品进行初选。
（三）公众投票：入围作品将在重庆科技馆A区1楼临时展厅向市民展览一个月，并接受市民的投票，在投票期间，获得投票数最多的前50幅作品将进入终评。
为鼓励市民积极参与投票，主办方将于2010年11月1日抽出3名参与投票的幸运观众，并颁发奖品。

（四）终评颁奖：由专家评审组将对公众投票数最多的前50幅作品进行评审，评出奖励等级，并对优秀作品进行点评后报市科协审定。颁奖仪式将在11月初举行。
（五）活动宣传：获奖优秀作品将收藏在重庆科技馆，并随科普大篷车进入学校、社区向广大市民宣传和普及低碳生活的理念。
八、报名须知
（一）申报作品要求以“低碳、环保、绿色”或“科技馆室内外景、人物”为研究对象，要求主题鲜明，正反面题材均可，主题内容及技术要术参照评审标准（见附件2）。

（二）作品提交要求

1、作者可选择提交以下资料：

	内    容
	必选/可选

	电子版摄影作品
	必选

	纸质版摄影作品
	可选

	报名表（个人信息、作品简介）
	必选

	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暂无身份证的中小学生须提交盖有学校公章的学生证复印件）
	必选


2、申报作品彩色、黑白不限，拍摄时间不限，单幅作品、组照作品均可参赛，组照每组不得超过5张。照片可做适度的后期处理，但不得做过多合成。
3、纸质作品尺寸不得小于A4纸大小；电子文件须为JPG格式，大小不低于1024*768，清晰度不低于72DPI。
4、请按报名表要求填报作者信息和作品简介。申报作品及报名表可以邮寄或直接送至重庆科技馆。（友情提示：需要寄送光盘的作者请注意包装时对光盘的保护，以免在寄送过程中发生压碎、刮花现象影响作品的正常评阅）

（三）申报作品必须为作者的原创作品，无版权争议。若发现涉嫌抄袭或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由作者本人负责并取消参赛资格。
（四）凡与本次摄影大赛主题不符、思想内容不健康、资料不全等不符合征集要求的作品，不予参加评选。
（五）主办单位有权在非营利性活动中（如：包括公益展览、内部学术交流等事项）使用，不再另付稿酬。
（六）本次活动不收报名费，所有参赛作品均不退稿。
（七）本次活动的解释权归主办单位，参加本次征集活动即视为同意并遵守本次征集活动各项规则。
（八）投稿信息

投稿时间：2010年9月1日至9月27日

投稿地点：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西大街7号重庆科技馆观众众服务部。  
邮编：400024
投稿咨询联系人：吴奇  石磊  吴晓鹏
投稿咨询电话：023-61863054
大赛活动网页：www.cqkjg.cn
注：来信请注明（“我的低碳生活”暨“我心中的科技馆”摄影大赛投稿）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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